
111年度雲林縣優質茂谷柑評鑑活動辦法 

一、 目的：為鼓勵雲林縣內茂谷柑果農精進栽培管理技術，生產高品

質果品，增加果農對品質之重視。建立並推薦「雲林縣茂谷柑」

品牌給消費者，提升對本縣生產之果品信賴及購買率，提高果農

收益。 

二、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 

三、 輔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南區農業改良場、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嘉義農業試驗分所 

四、 協辦單位：古坑鄉農會、國立嘉義大學。 

五、 報名地點：古坑鄉農會供銷部(古坑鄉古坑村中華路 19號)  

          電話:05-5826123、傳真:05-5826260 

六、 報名時間：報名時間自 110年 12月 27日上午 9點起至 111年 1

月 3日(早上 9點至下午 4點，國定假日及例假日不受理)，每

一參賽果農以報名一次為限。須完成繳交以下文件並領取交果用

公版紙箱 3組： 

(一) 報名表及切結書。 

(二) 有機驗證、產銷履歷或 QR-CODE任一驗證通過，檢附相關

佐證資料影本。 

(三) 藥檢通過書面證明文件。(最遲於樣品送達日當日繳交) 

七、 評鑑果品送交時間及地點： 

(一) 時間：評鑑會辦理前 1日送件(111年 1月 6日早上 9點至

下午 4點止，逾時不候)，參賽果品包裝盒於指定報名期

間報名後領取。 



(二) 送交地點：古坑鄉農會農業休閒中心(古坑鄉光昌路 12

號)。 

八、 評鑑時間：111年 1月 7日上午 9點。 

九、 評鑑地點：古坑鄉農會咖啡教室(古坑鄉光昌路 12號) 

十、 評鑑辦法規則： 

(一) 參賽對象：茂谷柑種植所在地位處於雲林縣地界範圍內，種植

者須為身分別不拘。 

(二) 參賽資格：每人實際種植面積達 0.1公頃(含)以上(應提出種

植地點及持分面積)同戶籍及同一地號農戶，請共推一人參與

評鑑，須符合有機驗證、產銷履歷或 QR-Code任一驗證通過，

於報名時繳交佐證資料影本。 

(三) 安全用藥及藥物檢驗：參與評鑑之果農報名後須提供 110年 12

月 1日起之藥物檢驗合格證明，或由縣府安排藥檢。未通過者

則取消參賽資格，相關證明文件最遲於樣品送達日當日繳交，

無提供者取消參賽資格及得獎資格。 

(四) 評鑑之果品，每人提供 3盒參加評鑑，每盒 12粒裝。參賽果

品勿貼任何標籤紙或標記記號，勿套塑膠袋，盒內附蔬果網，

參賽果品套統一規格及顏色之蔬果網，違者經確認後喪失資格

論。 

(五) 參賽果品包裝盒(公版箱 5斤裝)由主辦單位統一提供，參賽者

將參賽果品收件單填妥置於盒內(3盒一綑，放置於最上層那

盒)，參賽者勿於參賽紙盒及果品上添加任何記號，繳交後貼

上彌封紙條至比賽日始得啓封。 

(六) 品質評鑑參賽產品由主辦單位以材料費統一購買 3盒 1,000

元。 



(七) 成績計分方式由評審團之平均分數，依分數排序取前 10名，

分別為特等獎 1名、頭等獎 3名及優等獎 6名。 

(八) 為避免喪失茂谷柑評鑑意義，各獎牌得視報名人數多寡增減之；

上述獎牌數暫定為報名人數 65人以上；報名人數如未達 35人

以上時，則停止辦理；另因天災或疫情等因素停止辦理時，由

主辦單位通知。 

十一、 評鑑作業流程： 

(一) 送達之樣品 3盒，樣品中隨機抽取一盒，並抽取出 6粒擺置於

桌面。 

(二) 評鑑委員進行評鑑(以目測、手測及品嘗按評鑑標準進行評鑑，

另分組測定糖度給分)。 

(三) 評審講評(計算分數)。 

(四) 宣布成績。 

十二、 獎勵辦法： 

特等(1名)公版紙箱 300個、頭等獎(3名)公版紙箱 200個、優等

獎(6名)公版紙箱 100個，於 111年 1月 16日茂谷柑節當天辦理頒

獎典禮。另獲獎農友，本府將協助推廣至媒體及通路，如知名大飯

店、百貨公司或電視購物台，以提升茂谷柑農友品牌知名度。 

 

  



附錄一、茂谷柑果品評鑑標準 

 

 

 

 

 

 

 

 

 

項目 分

數 

方法 合格或淘汰標準 

一、 外觀 35   

1. 清潔 

2. 形狀 

  3.果皮(厚薄、粗細) 

  4.色澤均一度 

  5.腐爛 

  6.大小與整齊度 

  7.病斑、蛀孔 

 目測 

目測 

目測 

目測 

目測 

選果板 

目測 

 有藥斑、髒物、傷疤等，由評審團酌予扣分。 

 未達高標準應有形狀，由評審團酌予扣分。 

 果皮過厚粗糙者，由評審團酌予扣分。 

 果皮著色不良者，由評審團酌予扣分。 

 發現腐爛果者，由評審團酌予扣分。 

 未達標準，1 粒扣 1 分，2 粒扣 2 分，最高扣 6 分。 

 有病斑、蛀孔等，由評審團酌予扣分。 

二、風味與肉質 30 品嘗  味淡、異味、過酸、肉質粗、乾米、無新鮮感者…等，

由評審團酌予扣分。 

三、糖度 30 糖度計  訂定下限，依實測糖度給分。(如下表) 

糖度 11.5∘Brix 以下者以下者，不予計分。 

四、總評 5   評審針對果品整體表現給分 



附錄二、糖度給分標準 

註： 

1. 形狀大小以周徑 25~26.9為限(不含 27公分) 

2. 糖度：11.5∘Brix 以上。 

 

 

 

 

測

值 

11.5 11.6 11.7

-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含

以

上 

得

分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2 1 2 2 2 3 2 4 2 5 2 6 2 7 2 8 2 9 3 0 



111年雲林縣茂谷柑品質評鑑 

報名表 

姓名  電話  

身分證字號  地址 

 

(貼得獎紅紙地點) 

 

茂谷柑種植

地點 

(土地地段地號

及持分面積) 

 所屬產銷班 

(無，則免寫) 

 

 

 

繳交文件確認 

□ 報名表。 

□ 有機驗證、產銷履歷或 QR-CODE任一驗證通過，檢附相關

佐證資料影本。 

□藥檢通過書面證明文件。(最遲於繳交評鑑果品當日繳交) 

  



 
切結書 

 

本人                          報名雲林縣政府 

「111年度雲林縣優質茂谷柑品質評鑑」 

1.願意配合雲林縣政府辦理之各項相關果品行銷活動，

提供聯絡資訊(姓名、電話及地址)。 

2.相關資格條件佐證文件為本人提供無誤，如有偽造

所造成相關法律責任，由本人自行負責。 

3. 本人應負繳交果品為符合農藥殘留合格規定及國

產果品之責任，但如經執行單位抽驗為不合格樣態，

必須接受相關單位依規定辦理，絕無異議。 

 

 此致 

雲林縣政府 

 

具切結書人 ︰                    (簽名並用印)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